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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言

“大日本帝国”，其兴速，其亡也速，存在不足百年。其兴，

以１８６８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起点，犹如“彗星那样登上舞台”，骤

然于１９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，划破了屡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而笼

罩着东亚的沉沉黑夜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，给沉沦中的东方各国、

各民族带来希望。东亚各国、各民族的志士仁人，在惊叹日本的

迅速崛起之余，更纷纷全方位地效法日本，欲使本国、本民族能

像日本一样振兴、腾飞。然而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打破了东

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。成为“世界一等国”、“世界五大强

国、三大强国之一”的新兴日本帝国，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，欺

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，且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跃登“东洋霸

主”地位后，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、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

殖民大帝国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狂妄计划，其侵略铁蹄践踏了

东亚、东南亚各国，更妄图与德、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。曾几何

时，骄横一世、不断膨胀的“大日本帝国”，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

的沉重打击下，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８月迅速崩溃败亡，“又像彗星那

样消失了”。

《日本帝国的兴亡》一书正文共１０编５０章约１１０万字，已写

明了“大日本帝国”是怎样兴起、又是怎样败亡的这一历史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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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说来，尚能如此，亦可欣然自慰了。但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

编未满足于只达到这一最基本的要求，而是力求对“大日本帝

国”的兴亡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，即不仅要知其兴亡，而且

要知其所以兴亡。本书对其兴之因、亡之源亦应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此外，本书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融通俗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史学

著作，理应具有自己的特色，即如果能与当时的中国进行某些对

照和比较，概括总结日本帝国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，则会更增

强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有鉴于此，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

编特辟专章，即在“附论（”“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

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”）中，力图在这方面作一总体的考

察、概括，提出一些看法。

为突出重点，使历史线索清晰、明了，在详尽描述“大日本

帝国”兴亡的历史过程之前，有必要对这一过程予以简要概述，作

为导言。

一　　幕府的崩溃与日本帝国的兴起

１．幕末日本与世界

１８世纪中叶后，随着商业性农业不断发展和商业资本渗入农

村，日本１０００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

坏，农村手工业亦开始发展并逐渐脱离农业，日本国内市场扩大，

资本主义开始萌芽。

进入１９世纪后，日本资本主义因素更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在一

些先进地区，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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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，造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衰

落和深刻的危机。尤其在１８５４年实行开国，１８５８年签订《安政５

国通商条约》后，外贸的飞速发展更刺激和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

的发展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，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，从

而遭到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各藩大名的抵制。他们采取了

一系列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反动措施，打击了工场主和商人，

也沉重地打击了广大的农民。由于严禁出口商品的生产，造成了

市场混乱、物价飞涨的局面。物价的昂贵也促使大批下级武士破

产，从而引起他们对幕府的强烈不满。

开港后物价的与年俱增，贡赋和租税的猛增，加之农业歉收

与饥荒交织在一起，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深渊，促使人民

的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，反幕府的起义在日本各地迅猛发展。特

别是在１８６０年后，起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，都是历史上空前的。

这些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将军，称

他是一切灾祸的“罪魁祸首”。在幕府征伐长州藩时，不少起义队

伍提出了反对德川将军、反对“征长战争”的口号。有的农民起

义更提出了村政民主化口号，并用武力捣毁了地方政府、监狱，释

放囚犯，焚毁文书档案等。反对政府及其地方政权，要求政治民

主、社会平等及种植和经营自由，甚至提出建立世界“第一等国

家”的思想等等，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农民起义的显著特征。

要求身分等级平等、生产和经营自由的豪农豪商阶层也积极

参加了农民、市民的起义，并往往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。他们在

倒幕维新过程中起着在倒幕派和下层人民运动之间进行沟通的桥

梁作用。他们往往自己就是倒幕派志士，或者与倒幕派有着密切

联系。在农民与市民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同时，日本社会上亦

出现一股强烈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，涌现出一批先进的思想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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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。他们无情抨击和深刻揭露封建的幕府体制，批判封建主义

思想。

另有一批有胆略有见识的改革家。他们反对幕藩体制，直接

投身于改革斗争。总之，到１９世纪中叶幕府末期，幕藩体制在政

治上腐朽已极，经济上千疮百孔，日本已处于“山雨欲来风满

楼”的局势之中。

在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（１７世纪中叶一１９世纪中叶）的“锁

国”期间，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１９世纪４０—５０年代，英、法、

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。为了积极

开拓世界市场，寻求原料产地，在向东方殖民扩张时，纷纷将触

角伸向日本。后起的美国其锋更锐，更讲究策略。经过充分准备

后，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佩里率４艘

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浦贺海面，要求日本

“开国”，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，史称“黑船”事件。对此，日本

朝野上下惊慌失措“。一朝船舶炮声来”“，四只蒸汽船，惊醒太平

梦，从此夜不能寐”。幕府被迫屈服，只好在浦贺附近久里滨接受

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国书，并约定翌年春回答其要求。佩里

于７月１７日率舰队离浦贺去琉球那霸。俄国闻知美国叩关消息，

立即派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为特使，于８月２２日率４艘军舰开进日

本长崎，要求通商和划定两国边界。

美国佩里的黑船叩关，使日本政局一片混乱，幕府一反独断

之惯例，不仅向一直无权过问国事的天皇朝专行 廷报告，而且将

美国国书传示各大名诸侯，甚至允许各级武士自由上书，献计

献策。

１８５４年２月１３日，佩里又率７艘军舰开至江户（现东京）小

柴冲，后又增加２艘军舰，以武力威胁，要求日本开国。３月８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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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在神奈川开始谈判。明知开国将危及其统治的幕府，迫于美

方压力，于３月３日与美国缔结了《日美亲善条约》，亦称《日美

神奈川条约》。该条约规定：开放下田、箱馆，搭救美国漂流民，

在开放港口圈定外国人“居留地”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。此后，英、

俄、荷等各国纷纷仿效美国，与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条约。日

本被迫开国，锁国体制崩溃。

１８５８年６月，幕府由井伊直弼（１８１５—１８６０年）出任大老。

他未经天皇“敕许”，即于７月２９日派代表至停泊在江户湾小柴

冲的美国军舰“波瓦坦”号上，与美方代表签订《日美友好通商

条约》１４条，另附贸易章程７则。接着又与荷、俄、英、法签订

相同条约，史称《安政五国条约》。后来，葡萄牙等国依法炮制。

依此条约，日本增开神奈川、长崎、新潟、兵库４港及大阪、江

户２市通商，外国人可与日本人自由贸易，并享有治外法权。１８６３

年，幕府又被迫承认外国有权在横滨驻军，横滨成了列强统治的

“国中之国”，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，民族危机空前

加剧。

２．日本帝国成立

日本开国开港后，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，社会矛盾更加

激化。在内外危机中，日本封建营垒内部出现分化，中下级武士

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，号召“尊王攘夷”。他们的思想

主要来自儒学和“国学”，有些人也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。

下级武士的革新势力和出身于豪农豪商的“志士”，联合与幕府有

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，在“尊王攘夷”口号下，展开了要

求改革幕政、抵御外侮的斗争，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，发展为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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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倒幕。

１８６７年１月，孝明天皇（１８３１—１８６７年）死，太子睦仁亲王

即位，此即明治天皇（１８５２—１９１２年）。倒幕势力积极结盟并举兵。

１１月８、　９日，明治天皇分别向萨、长藩主下达《讨幕密敕》。同

月９日，幕府将军德川庆喜（１８３７—１９１３年）奏请“奉还大政”，

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，以图反扑。

萨长倒幕派，深知幕府“奉还大政”乃韬晦之计，遂提出坚

决倒幕主张。１８６８年１月１日夜，天皇朝廷向萨摩、土佐、艺州、

尾张和越前藩主下达命令，由５藩兵力守护禁阙。１月３日，三条

实美、中山忠能、岩仓具视等公卿，以及炽仁亲王、晃亲王、纯

仁亲王和德川庆胜、山内丰信等藩主，以及上述５藩藩士代表西

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等聚集皇宫，拟发布《王政复古大号令》。同

日夜又在宫中小御所召开会议，商讨新政。在会上，岩仓具视罗

列幕府的失败之举，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。萨摩、艺州藩

主亦支持岩仓。西乡率兵在会场周围严阵以待，以施加巨大压力。

于是，会议作出令庆喜“辞官纳地”的决定和宣布“王政复古”、

实行新政的“大号令”。通过这次宫廷政变，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

天皇政权宣告成立，换言之，日本帝国于１８６８年开始建立了。

同月８日及１３日，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“王政复古大号令”

为非法。１８６８年１月２７日，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

５０００人与前来反扑的幕府军１．５万人，在京都南部的鸟羽、伏见

地区激战，幕府军败走，庆喜逃至江户，戊辰战争（１８６８—１８６９

年）由此开始。政府军大举东征，迫使庆喜于５月３日交出江户

城。至１１月上旬，政府军平定东北地区诸藩叛乱。１８６９年春，政

府军出征北海道，于６月２７日攻下幕府军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

点函馆五稜郭，戊辰战争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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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８６８年４月６日，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

性的《五条誓约》。在６月１１日，公布“政体书”，宣称“天下之

权力皆归太政官”，并将“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

权，使无偏重之患”。按此原则，天皇政权实行第一次“太政官

制”。９月３日，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。１０月２３日，改年号为

“明治”，取中国《易经》中“圣人南面听天下，向明而治”一句

中的“向明而治”，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。翌年４月，

天皇赴东京，事实上迁都东京。

在此前后，以天皇睦仁为首、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

府，开始实行“维新”。“维新”即变革之意，实际上是实行一系

列资本主义改革。

１８６９年７月２５日，明治天皇下诏接受各藩“奉还版籍”（版

指领地，籍指户籍），任命藩主为藩知事，取消藩主、公卿等旧称，

统称“华族”，一般武士则称为“士族、卒”。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９日，

实行“废藩置县”，解除旧藩主藩知事职务，建立了近代府县制度，

最后取消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权。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３府７２

县，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、县知事管理。此举建立和加强了中央

集权制的国家政治体制。

天皇政权在１８６８—１８７８年间，镇压了２０多起士族刺杀政府

高级官员和暴乱事件，如１８７４年以江藤新平（１８３４—１８７４年）为

首的佐贺之乱和１８７７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士族叛乱。同

时，更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农民起义和暴动。

天皇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，极力利

用日本的封建遗制。在政治上神化天皇，树立其绝对权威；为培

植特权阶层，将维新功臣及财阀亦列入“华族”；在意识形态上，

宣扬皇道、神道、儒学，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。经过明治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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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，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

主义国家。近代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，１８８９年颁布《大日本

帝国宪法》，１８９０年开设帝国议会，从而确立了近代专制主义的君

主立宪制，即日本近代天皇制。

３． 帝国 崛 起

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，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时期，贯

彻执行了“殖产兴业”“、富国强兵”和“文明开化”三大政策，以

推进资本主义化。

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，帝国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

臣兼特命全权大使，木户孝允、大久保利通、伊藤博文、山口尚

芳为全权副使，组成４８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，另有留学生５９

人同行。１２月２３日，岩仓使节团一行由横滨启航赴美欧访问、考

察，先后访问了美、英、法、比、荷、德、俄、丹麦、瑞典、意、

奥和瑞士等１２个国家，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、外交、法律、军事、

经济、文教、风俗习尚等方面的情况。在长达２０个月的考察、访

问中，使团实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，眼界大开，认识到发

展经济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，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；同

时必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，健全法制；移风易俗、改革教育；并

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，效法西方，认为“尤可取者，以普鲁士为

第一”。１８７３年９月，使团成员回国后，重新改组了政府，使团主

要成员更牢牢掌握政权实权，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

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

骨干，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。

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，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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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８７３年宣布地税改革前，帝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

力的措施，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，废除关于土地买

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。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８日，政府发

布《地税改革条例》规定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

税标准；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３％，另征１％的附加税；地

税一律用货币交纳；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

地所有权者。通过地税改革，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，最后从法

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。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

限制，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，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

化的发展道路，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。

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，帝国政府制定了“殖产兴

业”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。“殖产兴业”的具体方针，就是运

用国家政权的力量，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，加紧推

行资本原始积累，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，按照西方的样板，大

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。要殖产兴业，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。为

此，帝国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，

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，始而大量发行纸币，继而又提高税率、增

收新税，采取金融紧缩政策，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，还用发行

公债的办法，筹集大量资金；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

略掠夺，获取资金。

帝国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１８６８—１８８０年期间，主要是采取

大力创办官营企业、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。

以１８８０年１１月《处理官营企业条例》的颁布为标志，开始殖产

兴业第二阶段（１８８０—１８８５年）。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

本主义发展为主。帝国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，主要有以下７个

方面：（１）废除各地关卡，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；建设铁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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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航运、邮政、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。（２）接管幕

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，加以改造和扩充，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；

大力创办各种称为“模范工厂”的新式近代企业。（３）引进西方

先进技术和设备，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；注意创办民品工业。

（４）采用奖励、保护等多种方式，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；举

办交流会、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。（５）推行“劝农”政策，引

进西方农业技术、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；结合“士族授

产”的“劝业”，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。（６）扶植与保护私

人资本，促进私人企业发展。从１８８０年１１月起，决定将军工、铸

币、通讯、铁道、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

井、三菱、川崎、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。（７）奖励国产，鼓励国

货出口。帝国政府自８０年代起，立足本国实际，指示引进必须结

合国情，西方经验不能照搬。明治时代，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

义、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，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，

很注意人才的引进，并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，逐步减少以致

停止这种人才引进。派遣留学生出国，也很注意实用实惠，摈弃

了盲目性。

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。在政府

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，１８８６—１８９０年间，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

革命热潮。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，特别是以纺织业为

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。到甲午战争（１８９４—１８９５年）前

后，日本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。产业革命开始后，外贸亦

急剧发展，外贸额在１０年间几乎翻两番，且以出超为主。

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“文明开化”。

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改革。

帝国政府成立伊始，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，１８７１年设文部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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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。１８７２年９月５日发布《学制》，正式开始

有纲领、有计划的改革。在《公布学制布告》中指出：“学问可称

为立身之资本。”制订公布《学制》之目标是：“以期今后一般人

民（华士族、农工商以及妇女），必使邑无不学之户，家无不学

之人。”

全国根据《学制》划分学区，设立大、中、小学及各类专业

学校，教学内容焕然一新。另外，制定了有关留学生规则、学位

制度，并允许私人办学等。１８７９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第二步，即制

定４７条《教育令》，废除学区制，将小学设置、管理权下放地方，

学制缩短，教学内容简化。翌年又修改《教育令》，加强对教育的

监管权，使就学率迅速提高，１８８３年达５１％。１８８５年实行内阁制，

森有礼（１８４７—１８８９年）首任文部大臣，他先后主持制定、公布

了《帝国大学令》、《小学校令》、《中等学校令》和《师范学校

令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，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

三阶段。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，教

育普及率及中学、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，成果极为显著。但教

育改革的同时，日本帝国政府亦注意加强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

的思想教育，特别是１８７９年８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

（１８１８—１８９１年）的帮助下，以元田名义拟就 ，并发表《教育大旨》

开始干预教育改革。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发布的《教育敕语》，更进而将

忠于天皇、“义勇奉公，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”为教育的根本目

标。与此同时，进一步加强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，对普通人民亦

进行军事教育，并规定“神道”为国教，强制人民信仰，宣传天

皇就是“人间活神”。凡此种种，对近代教育发展造成种种恶果，

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。

帝国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，对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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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关注。１９世纪７０—８０年代，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，实行各

项社会改革，一方面废除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，一方

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，在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

搞“欧化”运动，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适应世界潮流和适合日

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。发布《断发脱刀令》，发布采用阳历布告

（改阴历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日为阳历１８７３年元旦，并将一昼夜１２时

辰改为２４小时）及开展以洋房、西装、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

“欧化”运动。这些措施在城市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。但政府中有

人认为，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国，不如搞“全盘西化”。社会上

亦有人主张，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，甚至组织“人种改

良会”，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肤浅庸俗的“文明开

化观”。

“文明开化”更重要的方面是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，传

播西方启蒙思想。幕末时期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，是传播西

方启蒙思想的先驱。１８７３年成立的“明六社”，则是日本近代史上

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，它即是文明开

化政策的产物，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，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了先

导作用。它的机关刊物《明六杂志》出版４３期、发表论文百余篇，

处处闪烁着“理性之光”，很受社会欢迎。此外，其社员在明六社

活动期间，共出版著译２０多部，介绍民主共和思想，其贡献颇大。

但在帝国政府公布《新闻条例》和《谗谤律》（１８７５年）、实行

《取缔演说令》（１８７８年）和《集会条例》（１８７９年）期间，《明六

杂志》停刊，明六社亦同时宣告解散（１８７５年）。日本知识界向右

转，一大批启蒙先驱者和被誉为“理性之光”的传播者，纷纷沦

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、倒退转向分子。但是，群众性的自由民权

运动，在淘汰了老一辈民主主义者的同时，锻炼培育出了新一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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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主义者。

在日本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，“富国强兵”是其三大

政策之一。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，于１８７３年颁布

《征兵令》，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。与此同时，还于１８７４

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。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，不称国防军

而称“皇军”，强调其效忠天皇。１８７８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（１８３８—

１９２２年）名义发布的《军人训诫》，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

来崇拜，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；还特别提倡封建的

“武士道”精神，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“忠诚”“、勇敢”“、服

从”。１８８１年建立了宪兵制度，１８８２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《军人

敕谕》，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“武士道”的忠节、“武勇”、

“礼仪”等。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，随着日本资本主义

近代化的推进，以及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克服，日

本的“富国强兵”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：对内

实行专政和镇压，对外进行侵略扩张。

明治政府在对内谋求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，对外采取了“远

交近攻”、“失之西方，求之东方”的策略。同时，对西方列强则

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，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完整。但是，从岩仓使

节团出使美欧、修改条约谈判受挫后，外务卿寺岛宗则（１８３３—

１８９３年）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努力亦一无实效。１８７９年继任的井上

馨（１８３５—１９１５年）外务卿的修改条约方案也遭到反对，遂实施

“鹿鸣馆”外交这一媚外政策，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。直到英俄

关系紧张、英俄均希望拉拢日本之时，日本才采取利用英俄矛盾

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，终于在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６日同英国签订了

《日英新约》，即《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》，废除了治外法权，提高

部分海关税率，大致除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。《日英新约》的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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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，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它既标志着日本基本实

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，又表明它完成了发动对外侵略的

甲午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。《日英新约》签订后的第９天，日

本就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。

１９世纪７０—８０年代，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、

制定宪法、减轻地税、修改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

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，史称“自由民权运动”。这一运

动在专制政府分化瓦解和镇压下失败了。但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

的强大压力下，于１８８１年亦被迫作出让步，许诺将以１８９０年为

期开设国会，公布帝国宪法，同时着手立宪的准备工作。

首先，是派伊藤博文为首的“宪法考察团”于１８８２年３月赴

欧洲考察。伊藤一直主张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为样板，故他直

赴柏林和维也纳，向柏林大学法学家格拉斯特和维也纳大学法学

家施泰因求教，历时一年多，学得了如何在立宪形式下保持君主

统治大权的经验。他决心以“君权主义”色彩浓厚的普鲁士宪法

为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的楷模和蓝本。１８８３年８月，“宪法考察团”

回国。

其次，是设立华族制度，即日本的近代贵族制度。１８８４年颁

布《华族令》，实行“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”，并定为世袭，原

来的藩主以及旧公卿及明治维新的功臣被授予爵位，成为“皇室

的辅翼”，日后成为牵制、抗衡众议院的贵族院基础。

第三，是确定“皇室的财产”。１８８２年２月，岩仓具视建议为

制定宪法，必先巩固皇室基础。他主张“使皇室财产之殷实达到

和全部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”，以便将来一旦政府预算案

被国会否决时，可由皇室财产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。于

是，不断用划拨、移交、接管、编入等手段和名义扩大皇室土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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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矿企业及财产。在１８８９年宪法颁布时，天皇已成为日本最大的

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。

第四，是实行内阁制。１８８５年１２月废除原来太政官制，效仿

西方资产阶级内阁制，建立了责任内阁。由总理大臣和外务、内

务、大藏、陆军、海军、司法、文部、农商务、递信等９省大臣

以及书记长官、法制长官组成，直接隶属于天皇。第一届内阁由

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。在实行内阁制时，１８８７年政府制定《文官

任用令》，１８８８年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，实行所谓市、町、

村的地方自治制度。

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，帝国政府开始起草宪法草案。１８８６

年秋，以伊藤博文为首，井上毅（１８４４—１８９５年）、伊东巳代治

（１８５７—１９３４年）、金子坚太郎（１８５３—１９４２年）等４人开始秘密

起草宪法，并听取法律顾问、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

见。１８８７年５月完成第一稿，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、三、四

稿，１８８８年４月最后修改定稿，送交天皇审阅，同时由枢密院审

议、通过。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，设立于１８８８年４月，

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。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，

就任枢密院议长，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，从６月１８日起，在天

皇亲临之下，秘密审议宪法草案，到１８８９年１月３１日审议完毕。

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修改变动后，定名为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。１８８９

年２月１１日，明治天皇将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作为钦定宪法予以

颁布。２月１１日，是神武天皇（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）即位纪念

日（称纪元节）。该日，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大会群臣，宣读颁布

宪法的《告文》和《敕语》，然后将宪法文本“御赐”给第二届内

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（１８４０—１９００年）。帝国政府同时公布《皇室

典范》、《贵族院令》、《议院法》和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等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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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式结束后，举行阅兵式，召开盛大宴会，并宣布大赦政治犯，为

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。

帝国宪法的颁行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，标志着近代天

皇制的确立。

帝国宪法共７章７６条。第１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１７条，是

宪法的中心，其核心是“天皇主权论”。其中规定：“大日本帝国

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”等，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，是国家的

最高统治者。但就其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看，天皇又毕竟不同

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。一是宪法规定天皇必须“依本宪法各条

之规定”行使统治权，而宪法各有关规定又限制了天皇在政治生

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。二是根据明治初年以来形成的惯例及实施

宪法后的历史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除极个别例外，天皇从不直接

干预国政。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“无答责制”，

天皇对臣属的国务汇报只听不答，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。第２章

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，共１５条。第３章关于帝国议会的

规定共２２条。第４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２条。第

５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５条，规定依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。第６章

关于财会规定共１１条，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。第７章为

４条补则，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。

帝国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，是藩阀专制的继续和发

展，其本质是借“天皇大权”之名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，

由极少数军阀、官僚、贵族实行寡头专制。这种政治体制当然很

少民主成分，但毕竟是东亚第一部近代宪法，这无疑是一种历史

的进步，有其深远的意义。

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，１８８２年日本曾实施《刑法》和

《治罪法》，１８９０年废止《治罪法》，代之以《法院组织法》、《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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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世审判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，１８９１年颁布《民事诉讼法》。 纪７０

年代初曾着手制定民法，后因发生“民法论争”，新的民法制定后

拖至１８９８年才全部实施。《商法》实施于１８９９年。至１９世纪末，

帝国政府基本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。

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。自此日起，

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。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 近代天皇

制从此确立。

二　　争霸东亚与成为强国

１．甲午战争与《马关条约》

日本帝国政府三大政策总目标是“富国强兵”，其实质是“强

兵富国”。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，使他们认识到在“强权即公

理”的环境中建立近代军队的重要性、紧迫性。在国内各项重要

改革基本展开之后，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。１８８０年参谋

本部长山县有朋的《进邻邦兵备略表》奏文，确立了把强兵和对

外扩张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。从此，日本加快了扩

军备战的步伐。１８８２年，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失败后，加紧

为以中朝两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做准备。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首届

帝国议会开幕，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，提出臭名

昭著的所谓“主权线”及“利益线”的扩张理论。他露骨地说：

“要维持一国之独立，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，必须进而保

卫利益线。”所谓“利益线”，即指朝鲜、中国的东北和台湾。所

谓“保卫利益线”，就是要用武力侵犯邻国领土主权。他还具体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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